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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对海越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非经营性资金占用有关事项的问询函说明

众环专字[2021]1700066 号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监管一部：

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本所”或“我们”）

收到海越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越能源”）转来的贵部《关于海

越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经营性资金占用有关事项的问询函》（上证公函

【2021】0389 号）（以下简称“问询函”），本所收到问询函后高度重视，对问

询函中相关事项进行了审慎核查，现汇报如下：

问询一、根据公告，公司 2020 年度存在通过贸易预付款的方式向前大股东

海越发展、现大股东汇能鑫能源及其附属企业和导致公司利益转移的其他关系

企业支付资金占用款的情形，总占用发生额 72.80 亿元，截至期末，尚有 7.99 亿

元未退回。此外，报告期期后新增 10.02 亿元资金占用。截至目前，资金占用余

额合计 14.5 亿元。 

请公司、前大股东、现大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全面审慎自查并补充披露：（1）

上述资金占用具体发生过程、占用资金的实际流向、具体决策者以及相关责任

人员；（2）截至目前，前大股东、现大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与公司之间的资金往

来及担保余额情况；（3）公司资金管理、对外担保和印章管理制度的有效性和

执行情况，说明内部控制是否健全有效；（4）公司是否存在其他未披露的资金

占用和违规担保、不当交易等侵占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5）公司是否存在其

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包括涉及重大诉讼、仲裁及资产冻结等。请年

审会计师、独立董事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针对上述问题，我们执行的主要核查程序如下：

1、获取公司与资金占用对应预付单位的协议、代收代付协议、银行付款单

等，对上述预付单位进行独立发函；向公司管理层了解具体占用和退回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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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获取公司及重要子公司报告期后截至报告出具日前的账套，检查期后大

额预付款项支付情况及与前大股东、现大股东及实际控制人资金往来余额情况；

获取现大股东关于占用余额挂账的承诺函；

3、独立打印公司及各子公司的企业信用报告及不动产查询说明，结合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的银行函证情况，检查是否存在对外担保情形；获取截至目前

公司及主要子公司的企业信用报告，检查是否存在对外担保情形；

4、对公司法务负责人进行访谈了解公司涉及的诉讼情况及进展，对公司常

年法律顾问及主要涉案代理律师进行独立发函；

5、检查公司关于资金管理、对外担保和印章管理的制度，了解及评价相关

内部控制设计的合理性及运行的有效性。

经核查，我们认为：

1、本次核查中，基于公司提供的贸易购销、代收代付及取消的法律事实合

同，以及账面明细记录，公司上述回复中与资金占用预付单位的支付和退回情况

与我们了解的一致，未能了解到款项支付到上述单位后的流向情况；

2、公司与前大股东、现大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的资金往来余额情况与我们了

解的一致；结合 2020 年报审计中核对企业信用报告、不动产查询及银行函证等

程序，以及核对主要公司期后企业信用报告，未发现公司新增对外担保情形；

3、根据执行的内控测试程序，公司未能及时披露此类关联方资金占用，不

符合公司章程和内控制度的相关规定，与之相关的内部控制运行失效。因存在上

述缺陷，我们对公司 2020 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报告出具了否定意见； 

4、本次核查中，根据向管理层了解的情况，结合银行函证、律师函证、不

动产查询等程序，未发现公司存在其他未披露的资金占用和违规担保、不当交易

等；未发现存在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诉讼、仲裁及资产冻结等。我们已对

资金占用、违规担保、重大诉讼及资产受限情况于财务报表附注及相关专项审核

报告中进行披露。

问询二、根据公告，2020 年至今，公司前大股东海越发展、现大股东汇能

鑫能源等存在非经营性占用公司资金情形。但是公司已于 2020 年 8 月完成控制

权变更，并且公司通过存单质押方式为前大股东及关联方提供 18.278 亿元违规

担保，已经于 2020 年 5 月 26 日全部解除。公司违规担保解除公告及前期公告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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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披露公司与前大股东及现大股东存在其他违规担保及非经营性资金占用的情

形。 请公司核实并补充披露：（1）公司与前大股东及现大股东近 3 年的业务

和资金往来情况，公司前期信息披露是否存在需要补充或更正之处及相关责任

人；（2）结合上述解除违规担保的具体过程、相关资金来源及具体流向，核实

违规担保是否彻底解除；（3）结合上述资金占用、违规担保的情况，说明公司

控制权转让是否符合《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七条等规定；（4）公司前大

股东、现大股东均存在非经营性占用公司资金的原因，前述主体之间是否存在

其他协议或安排，是否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5）在前期公告中，公

司未及时披露上述非经营性资金占用的原因和相关责任人。请年审会计师、独

立董事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针对上述问题，我们执行的主要核查程序如下：

1、检查公司关于违规担保解除以及控制权变更相关的公告，与现大股东提

供的控制权转让协议比对；

2、检查公司与前大股东及现大股东近 3 年的业务和资金往来情况，以及相

关信息披露情况；

3、获取解除违规担保公司的自查报告、相关的担保合同及回流银行单据等，

结合 2020 年 12 月 31 日的银行函证情况，核实违规担保是否已解除； 

4、向公司管理层了解公司控制权变更过程中，是否存在其他协议或安排的

情形；是否存在违反《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七条等规定的情形。

经核查，我们认为：

1、公司与前大股东及现大股东近 3 年的往来、担保、关联资金占用等情况

与我们了解的情况一致，相关往来、担保、关联资金占用等情况我们已于近 3 年

的财务报表附注及非经营性资金占用专项审核报告中进行披露；

2、公司报告期末共存在 2,658.32 万元的货币资金受限，包括子公司北方石

油为自身贸易预收款出具的保函对应保证金 1,558.32 万元和子公司汇荣石油为自

身借款质押的定期存单 1,100.00 万元，均属于合规办理的受限情况，未发现对外

部关联方担保的情形。上述受限资金情况我们已于 2020 年财务报表附注中披露。 

报告期初和本期新发生的关联担保于 2019 年年报披露前到期部分由前大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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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筹集资金偿还或转款至公司补偿，未到期部分由前大股东提前解押的方式解

除。担保解除明细过程与我们了解的一致，我们已于违规担保及解除情况的专项

审核报告中进行披露；

3、基于铜川汇能鑫能源有限公司于 2021 年 4 月 29 日出具的承诺函，铜川

汇能鑫能源有限公司承诺通过现金回填方式偿还截至 2021 年 4 月 29 日公司股东

及其关联方占用的公司资金 14.53 亿元。年报审计过程中，我们根据该承诺函及

铜川汇能鑫能源有限公司出具的挂账承诺函，将期末占用余额调整至其他应收

款，并于财务报表附注中进行披露。

（以下无正文）



（此页无正文，为《关于对海越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经营性资金占用有

关事项的问询函说明》盖章页）

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二〇二一年六月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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